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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获北京市国资委批复等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共同对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

－

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议案；收购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企业（啤酒）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收购北

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 北京长亿人参饮料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等议案，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联交易公告》。

现将上述事宜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获北京市国资委批复

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宜已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

于同意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批复》（京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２

］

１８３

号）批

准。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尚需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二、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股权事宜获北京市国资委批复

公司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股权事宜已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转让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股权的批

复》（京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１８４

号）批准。

三、对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事宜签署增资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与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在北京市签署了增资协议。

四、收购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与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在北京市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五、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股权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与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北京长亿人参饮料有限公司在北京市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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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以下提案被否决：

第二项议案《关于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中的第

９

个子议案募集资金用途中的以

下两个用途：

（

１０

）出资

２２

，

７３９．９１

万元收购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１１

）出资

１５

，

６０６．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二、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获得通过的议案均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３

以上的特别决议通过

三、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四）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燕京啤酒科技大厦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李福成先生

６

、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

，

５２２

，

５８７

，

２２９

股。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１７

人，代表股份

１

，

６１７

，

１８４

，

５３５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４．１０８２％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１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１７１８４５３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６４．１０８２％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０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２

，

６７２

，

５４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４５％

。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谢思敏律师、顾春元律师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５

，

８９９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４８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８７３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１２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２

、发行方式

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采取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方式

发行。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３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５．２

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６．２０

亿元人民币（未扣除发行费

用）。若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在上述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

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４

、发行对象

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股票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其他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禁止者除外）。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５

、向原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发行将以一定比例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具

体配售比例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未获认购部分将向其

他有意向认购的投资者发售。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６

、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均价或前一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均价，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７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同分享公司本次发行前滚

存的未分配利润。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８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９

、募集资金用途（逐项表决通过）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６．２０

亿元人民币（未扣除发行费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

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如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公

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具体发行规模确定

之后，如出现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不足项目资金需求部分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通过银

行贷款或其他方式解决。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

存储的专项账户。

（

１

）对四川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其新增

１０

万千升

／

年啤酒生产

线项目，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其新增

５

万千升

／

年啤酒易拉罐生产线项目。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

２

）对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４５

，

３６５．００

万元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４５

，

３６５．００

万元， 其中

１５

，

９６５．００

万元用于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新增

年产

１０

万千升啤酒工程（三期）项目，

２９

，

４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燕京

啤酒（阿拉尔）有限公司进行年产

１０

万千升啤酒工程项目。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

３

）对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７

，

０４１．１５７５

万元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７

，

０４１．１５７５

万元，用于其

６００

罐

／

分钟易拉罐工程技术改造项目。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

４

）对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１９

，

３５３．９１

万元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１９

，

３５３．９１

万元，用于其年产啤酒

１０

万千升扩建工程项目。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

５

）对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４

，

９６６．６９

万元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２４

，

９６６．６９

万元，由本公司向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单方面

增资，再由其对燕京啤酒（呼和浩特）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的方式实施，用于燕京啤酒（呼和浩

特）有限公司搬迁改造工程项目。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

６

）对燕京啤酒（赣州）有限责任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９８８．６０

万元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２９

，

９８８．６０

万元，用于其年产

１０

万千升啤酒退城进园技术改造项目。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

７

）对燕京啤酒（衡阳）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６２４．５３

万元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２９

，

６２４．５３

万元，用于其年产

４０

万千升（三期）啤酒工程项目。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

８

）对燕京啤酒（昆明）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其新建

５

万千升啤酒产能填平补齐项目。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

９

）投资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万元合资设立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其年产

５０

万吨瓶罐玻璃建设项目。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

１０

）出资

２２

，

７３９．９１

万元收购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用募集资金出资

２２

，

７３９．９１

万元收购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因北京企

业（啤酒）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

集团公司持有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股份，且本公司与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

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为同一法定代表人，故北京燕京啤酒投

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１

，

４５０

，

０６７

，

３９０

股、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数量

４７

，

３８０

，

１２４

股回避表决。

审议此项议案时，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８２

，

４０９

，

５７０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

，

６７１

，

６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４．７５５８％

；

反对

２３２

，

１４２

，

０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２．２００５％

；

弃权

８

，

５９５

，

８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０４３８％

。

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通过。

（

１１

）出资

１５

，

６０６．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用募集资金出资

１５

，

６０６．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０％

股权，且本公司与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为同一法定

代表人，故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１

，

４５０

，

０６７

，

３９０

股、北京燕京啤酒

集团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４７

，

３８０

，

１２４

股回避表决。

审议此项议案时，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８２３７６６３０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

，

６７１

，

６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４．７５５８％

；

反对

２３２

，

１４２

，

０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２．２００５％

；

弃权

８

，

５９５

，

８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０４３８％

。

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通过。

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６

，

０００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４７％

；

弃权

１２０

，

７７２

，

３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０６５％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三）逐项审议《关于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１

、对四川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５

，

８６３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４６６％

；

弃权

１２０

，

９０８

，

６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１４６％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２

、对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４５

，

３６５．００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５

，

８６３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４６６％

；

弃权

１２０

，

９０８

，

６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１４６％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３

、对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７

，

０４１．１５７５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５

，

８６３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４６６％

；

弃权

１２０

，

９０８

，

６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１４６％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４

、对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１９

，

３５３．９１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５

，

８６３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４６６％

；

弃权

１２０

，

９０８

，

６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１４６％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５

、对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４

，

９６６．６９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５

，

８６３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４６６％

；

弃权

１２０

，

９０８

，

６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１４６％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６

、对燕京啤酒（赣州）有限责任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９８８．６０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５

，

８６３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４６６％

；

弃权

１２０

，

９０８

，

６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１４６％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７

、对燕京啤酒（衡阳）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６２４．５３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５

，

８６３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４６６％

；

弃权

１２０

，

９０８

，

６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１４６％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８

、对燕京啤酒（昆明）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５

，

８６３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４６６％

；

弃权

１２０

，

９０８

，

６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１４６％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９

、投资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万元合资设立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５

，

８６３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４６６％

；

弃权

１２０

，

９０８

，

６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１４６％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１０

、出资

２２

，

７３９．９１

万元收购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可行性研究报

告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因北京企

业（啤酒）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

集团公司持有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股份，且本公司与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

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为同一法定代表人，故北京燕京啤酒投

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１

，

４５０

，

０６７

，

３９０

股、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数量

４７

，

３８０

，

１２４

股回避表决。

审议此项议案时，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７８

，

４４４

，

１４７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

，

６７１

，

６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３５２８％

；

反对

１５

，

８６３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９０１％

；

弃权

１２０

，

９０８

，

６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７．７５７１％

。

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通过。

１１

、出资

１５

，

６０６．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可行性研究报告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０％

股权，且本公司与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为同一法定

代表人，故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１

，

４５０

，

０６７

，

３９０

股、北京燕京啤酒

集团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４７

，

３８０

，

１２４

股回避表决。

审议此项议案时，行使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７８

，

４４４

，

１４７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

，

６７１

，

６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３５２８％

；

反对

１５

，

８６３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９０１％

；

弃权

１２０

，

９０８

，

６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７．７５７１％

。

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通过。

（四）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出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

出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具体内容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５

，

８６３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４６６％

；

弃权

１２０

，

９０８

，

６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１４６％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五）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３９

，

１１９

，

１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８３８８％

；

反对

１５

，

８６３

，

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４６６％

；

弃权

１２０

，

９０８

，

６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１４６％

。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六、参会的前十大股东的表决情况（见附件）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谢思敏、顾春元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３

、其他文件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附：

参会前十大股东的表决情况：

名称

北京燕京啤酒

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

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北 京 燕 京

啤 酒 集 团

公司

泰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１９Ｌ －

ＦＨ００２

深

泰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泰康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

公司

－

开泰

－

稳健增值投

资产品

泰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中国工商银

行

－

融通深

证

１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

金

泰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 司

－

传

统

－

普通保

险 产 品

－

０１９Ｌ －

ＣＴ００１

深

桂林市天

荣鼎烨投

资顾问有

限公司

所持股

数（股）

１

，

４５０

，

０６７

，

３９０ １０３

，

９６５

，

４２３ ４７

，

３８０

，

１２４ ４５

，

７３９

，

４４２ ２０

，

１０７

，

９６７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４４７

，

４０４ １２

，

７５８

，

４１３ ８

，

７３５

，

８１６ ８

，

１１８

，

５３３

１．００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０１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０２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０３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０４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０５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０６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０７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０８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０９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１０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１１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１２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１３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１４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１５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１６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１７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１８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２．１９

回避 反对 回避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２．２０

回避 反对 回避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２．２１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３．０１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３．０２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３．０３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３．０４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３．０５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３．０６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３．０７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３．０８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３．０９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３．１０

回避 未投 回避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３．１１

回避 未投 回避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５

证券简称：燕京转债 证券代码：

１２６７２９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以现场方式召

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到董事

１５

人，分

别为：李福成、赵晓东、戴永全、李秉骥、丁广学、王启林、赵春香、张海峰、杨怀民、杨毅、白金

荣、李树藩、李中根、莫湘筠、陈英丽。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决定调整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

调整后，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２２３

，

６３９．８９

万元人民

币，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原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中的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如下：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６．２０

亿元人民币（未扣除发行费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

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如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公

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具体发行规模确定

之后，如出现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不足项目资金需求部分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通过银

行贷款或其他方式解决。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

存储的专项账户。

（

１

）对四川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其新增

１０

万千升

／

年啤酒生

产线项目，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其新增

５

万千升

／

年啤酒易拉罐生产线项目。

（

２

）对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４５

，

３６５．００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４５

，

３６５．００

万元， 其中

１５

，

９６５．００

万元用于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新

增年产

１０

万千升啤酒工程（三期）项目，

２９

，

４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燕

京啤酒（阿拉尔）有限公司进行年产

１０

万千升啤酒工程项目。

（

３

）对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７

，

０４１．１５７５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７

，

０４１．１５７５

万元，用于其

６００

罐

／

分钟易拉罐工程技术改造项目。

（

４

）对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１９

，

３５３．９１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１９

，

３５３．９１

万元，用于其年产啤酒

１０

万千升扩建工程项目。

（

５

）对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４

，

９６６．６９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２４

，

９６６．６９

万元，由本公司向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单方

面增资，再由其对燕京啤酒（呼和浩特）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的方式实施， 用于燕京啤酒（呼

和浩特）有限公司搬迁改造工程项目。

（

６

）对燕京啤酒（赣州）有限责任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９８８．６０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２９

，

９８８．６０

万元，用于其年产

１０

万千升啤酒退城进园技术改造项目。

（

７

）对燕京啤酒（衡阳）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６２４．５３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２９

，

６２４．５３

万元，用于其年产

４０

万千升（三期）啤酒工程项目。

（

８

）对燕京啤酒（昆明）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其新建

５

万千升啤酒产能填平补齐项目。

（

９

）投资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万元合资设立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其年产

５０

万吨瓶罐玻璃建设项目。

（

１０

）出资

２２

，

７３９．９１

万元收购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拟用募集资金出资

２２

，

７３９．９１

万元收购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１１

）出资

１５

，

６０６．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拟用募集资金出资

１５

，

６０６．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修改为：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２３

，

６３９．８９

万元人民币（含发行费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如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

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具体发行规模确

定之后，如出现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不足项目资金需求部分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通过

银行贷款或其他方式解决。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

金存储的专项账户。

（

１

）对四川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其新增

１０

万千升

／

年啤酒生

产线项目，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其新增

５

万千升

／

年啤酒易拉罐生产线项目。

（

２

）对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４５

，

３６５．００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４５

，

３６５．００

万元， 其中

１５

，

９６５．００

万元用于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新

增年产

１０

万千升啤酒工程（三期）项目，

２９

，

４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新疆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燕

京啤酒（阿拉尔）有限公司进行年产

１０

万千升啤酒工程项目。

（

３

）对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

７

，

０４１．１５７５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７

，

０４１．１５７５

万元，用于其

６００

罐

／

分钟易拉罐工程技术改造项目。

（

４

）对河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１９

，

３５３．９１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１９

，

３５３．９１

万元，用于其年产啤酒

１０

万千升扩建工程项目。

（

５

）对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４

，

９６６．６９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２４

，

９６６．６９

万元，由本公司向燕京啤酒（包头雪鹿）股份有限公司单方

面增资，再由其对燕京啤酒（呼和浩特）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的方式实施， 用于燕京啤酒（呼

和浩特）有限公司搬迁改造工程项目。

（

６

）对燕京啤酒（赣州）有限责任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９８８．６０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２９

，

９８８．６０

万元，用于其年产

１０

万千升啤酒退城进园技术改造项目。

（

７

）对燕京啤酒（衡阳）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２９

，

６２４．５３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２９

，

６２４．５３

万元，用于其年产

４０

万千升（三期）啤酒工程项目。

（

８

）对燕京啤酒（昆明）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

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９

，

６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其新建

５

万千升啤酒产能填平补齐项目。

（

９

）投资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万元合资设立河北燕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２９

，

７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其年产

５０

万吨瓶罐玻璃建设项目。

除上述事宜外，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其他内容均维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决议内容不变。

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需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同意票

１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修改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

案》。

由于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中有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因此相应地对《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修改，《本次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后）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同意票

１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

法》）和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

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所必须查阅的文件， 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

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

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十三条和《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列席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作出提示性公告。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题为：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

、逐项审议《关于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审查，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

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以上提案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并已在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知公告中列明，议案内容已充分披露。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未列明的事项进行

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

程序进行。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

司董事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应为：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股东名册查验出席凭证，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４

时，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７

人，持股数共计

１

，

６１７

，

１８４

，

５３５

股；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时至

９

月

２７

日下

午

１５

时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０２

人， 持股数共计

１６２

，

６７２

，

５４９

股，合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２

，

５２２

，

５８５

，

９１０

股的

７０．５５６８％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民法通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

议、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其资格合法、有效。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进行表决。采取现场记

名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各项议案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由二名股东代表、一名监

事代表及本所律师进行监票和清点，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

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上述议案中，对第

２．９

项议案“逐项审议募集资金用途”及第

３．１０

项、第

３．１１

项议案“逐项审议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因涉及二项关联交易（公司收购燕京啤

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公司收购北京双燕商标彩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

募集资金用途及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表决，关联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燕京

啤酒集团公司均回避了投票表决。该二项关联交易议案因未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而被否决。其余各项议案均以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表决结果见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二

Ｏ

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谢思敏 顾春元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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